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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犯犯罪判斷體系的精緻化 

 

計畫中文摘要 

  犯罪階層體系作為犯罪檢驗的工具，有助於落實罪刑法定原則，並保障裁判

公平。1881年德國刑法學者Liszt在其刑法教科書當中，將犯罪判斷區分為違法性

和罪責，德國刑法對犯罪成立的判斷也因此進入的階層體系的思考，隨著構成要

件的提出，其與違法性和罪責成為順序審查的三階層犯罪要件，犯罪判斷體系的

操作可以節省判斷精力以及避免遺漏，使犯罪事實和犯罪構成要件之間有緊密的

結合。將各種案例放入犯罪階層體系檢驗，同時可以期待相類似的案例得到可能

一致的判斷，進而維護裁判公平。除此之外，犯罪階層體系的應用也有助於學術

研究成果的累積與對話，因為對體系構造與內涵的爭執，往往可以進一步促進對

概念定位或理論內涵的反省，並據以檢驗刑法各種認知理論之存在功能。 

  歷經百餘年的發展，正犯的犯罪判斷，尤其是故意作為犯的部分，已發展出

精緻的犯罪階層體系。但在共犯（教唆犯與幫助犯）部分，學者間的討論顯然相

較於正犯的判斷檢驗還有很大的補充空間。一般認為共犯有別於正犯，由於行為

人並非構成要件所描述的行為主體，其行為亦非所謂正犯構成要件行為。對於共

犯之處罰，尚須透過刑法總則之連結以擴張構成要件涵攝範圍，而無法直接適用

刑法分則各罪之構成要件。然而共犯構成要件之判斷，其具體內涵為何，又應該

呈現出何種體系結構應用，在相關文獻的討論卻明顯不足，因此如何結合既有之

犯罪階層體系以深化共犯之犯罪判斷內涵，確實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研究重心。 

 

關鍵字：共犯、幫助犯、教唆犯、共犯行為、正犯單一、犯罪階層、犯罪判斷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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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雖然在法制史的發展過程中，「造意為首」的想法似乎支配著教唆的處罰，

但是就現行刑法共犯的規定，共犯的處罰並沒有能夠規範這一類型的行為。共犯

似乎理所當然的被區隔為「教唆犯」與「幫助犯」兩種類型，至於共犯與正犯間

應該有何等從屬關係，則衆說紛紜。反而最根本之共犯處罰基礎依據，未見深入

討論，究其根本，其實在於共犯在犯罪體系中的定位不明。 

  隨著刑法不法理論的發展，在現今目的理性之犯罪理論的體系思考下，行為

的可非難性主要來自於法益侵害，就共犯處罰基礎而言，也應該思考其與正犯非

難基礎的一致性，因此將法益保護建構為共犯犯罪判斷之核心概念，有其存在的

適當基礎。當今刑法體系，法益是否受到侵害，已有犯罪階層體系作為個別正犯

行為的評價體系，同樣的，共犯也應有其個別的犯罪行為評價體系，而非借用、

甚或是於正犯犯罪判斷體系當中找尋棲身之地，共犯犯罪判斷體系的精緻化思考

由是而生。 

 

貳、研究目的 

  刑法犯罪階層體系歷經百餘年的發展，正犯的犯罪判斷，已發展出精緻的犯

罪階層體系。但在共犯部分顯然還有很大的補充空間。一般認為共犯有別於正

犯，由於行為人並非構成要件所描述的行為主體，其行為亦非所謂正犯構成要件

行為。對於共犯之處罰，尚須透過刑法總則之連結以擴張構成要件涵攝範圍，而

無法直接適用刑法分則各罪之構成要件。然而共犯構成要件之判斷，其具體內涵

為何，又應該呈現出何種體系結構應用，在相關文獻的討論卻明顯不足，本研究

計畫欲釐清共犯犯罪體系建構上應有之方向，並探究刑法於犯罪歸責設計上之一

般原理與侷限，以期提供思考共犯犯罪體系應注意之理論觀點，而進一步深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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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犯罪體系之內涵與發展方向。 

 

參、研究方法與文獻探討 

  本研究計畫從共犯問題之核心爭議，即共犯獨立性原則與從屬性原則作為共

犯犯罪判斷體系之出發脈絡。蓋共犯犯罪體系之建構即對共犯行為歸責體系之建

構，而於今日之刑法體系，多已贊成以法益侵害作為共犯之處罰基礎，所爭執者，

僅在於共犯之犯罪成立應否依附於正犯之犯罪判斷結果，獨立性與從屬性顯現出

兩種不同的歸責觀點，因此在共犯體系的精緻化上，首需確立共犯應有之歸責方

向。至於相關文獻的篩選，則綜合析論國內外學者對獨立性與從屬性法理基礎之

探討，惟因國內相關文獻所著重者在於此二原則於犯罪判斷應用結果上的差異，

而未深入探究背後所代表之歸責上意義，因此本計畫將捨棄技術上應用分析，直

接探討其於歸責體系上所代表之意義。 

  先就共犯獨立性原則言之，獨立性乃謂共犯有獨立的犯意與犯行，共犯犯罪

行為之判斷與正犯行為之判斷無涉，無論正犯是否從而實施犯罪，於共犯之成立

並無影響。持共犯獨立性理論之學者認為共犯的處罰基礎在於透過自己行為對法

益之侵害，而不在於參與他人的法益侵害，只是共犯的法益侵害行為是以他人之

不法行為為指向的方式來實施。並強調共犯行為本身即具有固有不法，主張共犯

不法構成要件的獨立性。 

  支持獨立性之代表學者 Lüderssen 認為共犯不僅在責任階層，甚至在構成要

件及違法性階層皆為獨立，主張獨立的共犯構成要件（Teilnahmetatbestand）。蓋

刑法上不法的存在與否，僅得從刑法分則之構成要件加以確定，共犯乃實施自己

之構成要件而侵害法益，對自己之不法負責。構成要件該當性不但為正犯的處罰

根據，亦係共犯的處罰根據，Lüderssen 據此觀點分析刑法分則上各罪之構成要

件，以探詢共犯不法構成要件之內容，特別著眼於構成要件上之法益是否因侵害

第 3 頁，共 11 頁 



者為共犯而受保護。Lüderssen 此種將正犯與共犯的法益侵害個別掌握的看法，

導出不法的相對性的問題。德國判例、通說認為：「一個法益侵害，只要從正犯

來看是構成要件該當且違法的，即使從共犯來看不屬於構成要件該當且違法，共

犯亦需對該法益侵害負責。」但 Lüderssen 認為：「不法概念是相對的。同一結

果的惹起，係根據結果與責任歸屬人的關係而成為違法或不違法。單純指稱一個

結果是違法的結果或不違法的結果，這種事並不存在。」因此共犯只有在係自己

以構成要件該當且違法的方式來侵害法益時，始應對該法益侵害負責。 

  至於從屬性原則主要係指共犯本身並無直接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行為，犯罪

之發生厥以正犯行為而起，故共犯之成立，應從屬於正犯之犯罪行為，若正犯並

未實施犯罪行為，共犯行為雖已完成，共犯仍不構成犯罪，正犯未遂者，共犯即

未遂。析論之，從屬性具有雙重意義，即共犯之犯罪判斷從屬於正犯之犯罪判斷，

以及共犯之處罰從屬於正犯之處罰。 

  支持共犯從屬性的學者將從屬性理解為基於構成要件明確性而來的「法的依

存性」，結合共犯所惹起的法益侵害與正犯所實行的構成要件該當且違法的行為

而成為共犯的不法內涵。至於共犯固有的法益侵害與共犯的不法依存之間的關

連，德國刑法學者 Samson 則設定為以正犯行為的未遂作為共犯可罰性前提的實

行從屬性。惟 Samson 的主張雖有助於構成要件明確性的維持，但能否有效說明

共犯不法從屬於正犯不法卻有疑問。因為共犯不法由正犯不法導出是從屬性程度

的問題，不能由從屬性有無的判斷直接導出。 

 

肆、結果與討論 

  共犯從屬性與獨立性的差異不僅顯現在共犯的犯罪判斷是否須依賴於正犯

行為，更重要的在於兩者對共犯歸責結構的不同立場。 

第 4 頁，共 11 頁 



  持獨立性之學者認為共犯的處罰基礎既然在於法益侵害，則共犯之犯罪判斷

在歸責結構上亦顯現於法益侵害與共犯行為間之規範關連性即可，縱然於現實

上，單獨之共犯行為本身不足以造成法益侵害，必然需藉助正犯之手為之，惟此

僅為事實上的依存，不具有規範意義。對於共犯行為之犯罪判斷，始終必須建立

在共犯行為與法益侵害間之歸責關係，兩者間並無法透過正犯之犯罪判斷結果作

為中介橋樑加以連結，蓋正犯之犯罪判斷結果如何，始終係屬於對正犯行為的規

範評價，僅對該正犯而發，該評價結果並非一客觀存在之具體現實，並無法直接

過渡而納入共犯之歸責結構。故對於共犯犯罪判斷體系之建立，應朝向共犯行為

與法益侵害間歸責關連之精緻化發展。 

  至於贊成從屬性之學者，則認為共犯行為既然於現實上必須藉助於正犯之手

為之，則應賦予該存在現象一規範上之意義，較為主流之意見認為基於法治國構

成要件明確性原則，既然分則之構成要件是針對正犯行為而為描述，則對共犯之

處罰若欲維持明確性之界線，則應使之從屬依附於正犯行為，從屬性由此取得規

範上之意義，對正犯行為的評價判斷因此成為共犯犯罪體系的評價要素之一。惟

從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導出共犯從屬性其實頗為牽強，蓋欲求共犯行為之明確

性，應從共犯行為於規範上應有之形象與要件出發，雖採認從屬性原則，惟此僅

係將正犯之犯罪判斷結果納入共犯犯罪體系之判斷，至於對共犯行為本身之闡明

以及共犯行為與法益侵害間之關係說明則無任何助益，甚至從屬性原則之引用，

在無意間已改變了刑法對犯罪行為的一般歸責結構，而此顯無法援引構成要件明

確性成為其法理基礎。觀察刑法上犯罪判斷之一般歸責結構，乃是掌握一法益侵

害變動，在透過歸責性之評價後，歸由某人之行為來承擔，惟共犯之犯罪判斷若

需納入從屬性的思考，則共犯行為與法益侵害變動間之歸責判斷即非完全考量共

犯行為與法益間之關係，而尚須納入正犯行為之評價上意義，換言之，他人行為

之評價上結果因此成為共犯行為與法益歸責間之影響因素，惟他人行為之評價上

結果，其意義應僅止於規範對該他人行為之評價意見，尚無法成為一具體存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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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而得直接援引至他人之評價體系，從屬性原則顯未考慮在不同人之間之評價

系統差異，逕將他人評價系統上之價值結論當成一客觀存在之現實，導入共犯之

價值體系，從屬性原則因此成為一結論性之適用原則，無法成為不同評價系統如

何得互相援引而成為彼此之歸責要素之法理基礎，因此也不足以說明共犯之犯罪

體系確應納入正犯犯罪體系考量之正當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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